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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運用告知條款

「中信銀基於為您於中華民國境內外處理本書件事項之目的，在相關事項、法律關係存續或法令規定之期間，就直接或間接蒐集之
您的個人資料，將以書面、電子或其他合法方式處理、利用及/或國際傳輸，包括但不限於揭露予公務機關或協助處理本事項之第三
人。您得要求查詢、閱覽、製給複本、補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利用及/或國際傳輸或刪除您的個人資料，但中信銀可能因
此無法提供或必需提前終止您所需之相關服務，中信銀亦可能依法或基於風險管理等因素而得不依您的請求為之。中信銀將依個人
資料保護之相關法令對您的個人資料採取適當之管理、維護及安全措施。」

新開戶股東如擬繳交股東印鑑卡，可至本公司股務代理人中信銀法人信託網站下載印鑑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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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股利發放除股東另

有書面指示匯款帳號外

，將依配息基準日臺灣

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

限公司所提供之劃撥帳

號為依據 (以最新異動

之資料為準)；股東如

欲新增或變更匯款帳號

，請填妥右表新匯款帳

號並加蓋印章後，寄回

中國信託代理部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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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帳
號

７００存簿 (H)

銀行代號 銀行存款帳號 (分行別、科目、帳號、檢查號碼)

戶號 84

台積電

統 一 編 號
(身分證字號)

※

一、採用匯款者(限本人帳號)，匯
　　款處理費5元由股東股利款扣
　　除，欲變更或新登記匯款帳號
　　者，請於右下方欄位由左方依
　　次填寫後寄回。
二、未採用匯款及無匯款帳號者將
　　於現金股利發放日以掛號郵寄
　　支票。（其中掛號郵費及支票
    處理費合計31元由股東自行負
    擔）

原登記匯款帳號

新 匯 款 帳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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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茲委託                    君(須由委託人親自填寫

    ，不得以蓋章方式代替)為本股東代理人，出席本公

    司114年6月3日舉行之股東常會，代理人並依下列授

    權行使股東權利：

  □(一)代理本股東就會議事項行使股東權利。(全權委託)

  □(二)代理本股東就下列各項議案行使本股東所委託表

        示之權利與意見，下列議案未勾選者，視為對各

        該議案表示承認或贊成。

        Ⅰ、承認案及討論案

            1.承認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度之營業報告書及

              財務報表：

            2.核准修訂公司章程：

        Ⅱ、臨時動議。

二、本股東未於前項□內勾選授權範圍或同時勾選者，視

    為全權委託，但股務代理機構擔任受託代理人者，不

    得接受全權委託，代理人應依前項(二)之授權內容行

    使股東權利。

三、本股東代理人得對會議臨時事宜全權處理之。

四、請將出席證(或出席簽到卡)寄交代理人收執，如因故

    改期開會，本委託書仍屬有效(限此一會期)。

　　此    致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授權日期　　年　　月　　日

一、委託書應依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
    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及公司法第
    一百七十七條規定辦理。
二、股東接受他人徵求委託書前，應
    請徵求人提供徵求委託書之書面
    及廣告內容資料，或參考公司彙
    總之徵求人書面及廣告資料，切
    實瞭解徵求人與擬支持候選人之
    背景資料及徵求人對股東會各項
    議案之意見。
三、股東應使用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
    用紙，委託書與親自出席通知書
    均簽名或蓋章者，視為親自出席
    ；但委託書由股東交付徵求人或
    受託代理人者視為委託出席。 
四、委託書應由委託人親自簽名或蓋
    章，並應由委託人親自填具徵求
    人或受託代理人姓名。但信託事
    業或股務代理機構受委託擔任徵
    求人，及股務代理機構受委任擔
    任委託書之受託代理人者，得以
    當場蓋章方式代替之。 
五、徵求人或受託代理人應於委託書
    上簽名或蓋章，並詳填戶號、姓
    名或名稱、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
    號、住址。受託代理人如非股東
    ，請於股東戶號欄內填寫身分證
    字號或統一編號；徵求人如為信
    託事業、股務代理機構，請於股
    東戶號欄內填寫統一編號。 
六、委託書應於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
    司股務代理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代理部；委託書送達股務代理人
    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
    ，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
    面向股務代理人為撤銷委託之通
    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
    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委 託 書 填 表 須 知
委 託 人

徵   求   人

受 託 代 理 人

簽名或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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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件人：緘

段巷弄號之樓 (      )

(               )

中 國 信 託 商 業 銀 行 代 理 部收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信託重慶大樓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號  樓 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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